
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

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具体

如下：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 

2017年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

入》（财会〔2017〕22 号），对原收入准则进行了修订；2019 年财政

部修订并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（2019 版）的通

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16 号），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。根据

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，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，并

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。与此同时，按照通知要

求，公司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变更。 

根据新收入准则中的衔接规定，公司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

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

额，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。该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

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，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。 

公司根据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（2019版）的通

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16号）相关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，仅对财务

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，不影响公司净资产、净利

润等财务指标。 

二、会计估计变更 

根据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

作的意见》（银监办发[2016]58号）要求，各信托公司应对所管理

的信托项目，根据资产质量，综合考虑其推介销售、尽职管理、信

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瑕疵以及声誉风险管理需求，客观判断风险损

失向表内传导的可能性，足额确认预计负债。为了增强公司抗风险

能力，并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五矿国际信托有限




